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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阳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规定 

（修订） 

第一条  为规范襄阳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程序，保障

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效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

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、《湖北省城乡规划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襄阳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

规划的调整及审批，适用本规定。 

第三条 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应遵循功能优化、公共设

施优先、支持产业及促进实施等原则。旧城改造、棚户区改造、

招商引资项目应严格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实施，维护规划

的科学性和严肃性。 

第四条  以下情形不予以调整： 

（一）无上位规划支撑，取消快速路、主、次干道或降低

快速路、主、次干道等级和标准的；将城市道路调整为地块内

部道路； 

（二）违反技术规定及相关规范要求，减少“五线”或公

益性公共设施用地； 

（三）违反技术规定及相关规范要求，降低“五线”、公益

性公共设施用地服务能力或增加实施难度； 

（四）经论证，不满足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承载

力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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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增加编制单元内人口总量的； 

（六）经招、拍、挂出让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项目，申

请调整用地性质、容积率等指标的； 

（七）无上层次规划支撑，占用非建设用地，增加建设用

地规模的； 

（八）地块所在控规编制单元，获市政府批复一年以内，

或控规调整获审批一年以内的，增加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除外； 

（九）未征得相关利害关系人同意的； 

（十）违反国家、省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管理规定的。 

第五条  符合以下情形的按规划执行，由审批科室直接办

理。 

（一）土地使用性质调整符合《襄阳市规划用地兼容性规

定》的； 

（二）实施过程中，需对规划成果进行勘误的； 

（三）在土地出让前，相邻且相同性质地块的合并。 

第六条 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分为技术性完善、一般调

整。 

第七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技术

性完善： 

（一）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实线控制、虚线控制、

点位控制、指标控制以及其他控制要求的前提下，进一步深化

地块控制要求的； 

（二）“五线”或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经论证确实无法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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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需变动空间位置，变动后仍能满足服务半径等有关技术规范

及相关规划要求，且不降低服务水平、不增加实施难度的; 

（三）不涉及周边重大利害关系，增加或扩大“五线”、公

益性公共设施用地的； 

（四）在满足《襄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相关要求

的前提下，提高“黄线”或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容积率、建筑

密度等控制指标的； 

（五）非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调整为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，

且对周边用地未造成不良影响的； 

（六）因公益性公共设施实施的需要，导致其相邻的地块

边界确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，且满足有关技术规范及相关规划

要求的； 

（七）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前提下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

施之间的相互调整以及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与“五线”的相互

调整； 

（八）根据有效的证书（包括规划、国土证书），落实当时

确定的规划条件而申请的调整，且调整后规划仍符合技术规范

要求的； 

第八条  调整的面积占编制单元 30%以内，或总面积在 50

公顷以下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般调

整： 

（一）调整地块建筑限高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指标，且调

整后仍能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及相关规划的要求，城市重点地区

对上述指标有特别要求的除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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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居住用地调整为其他用地，且不影响该片区整体功

能结构，对周边用地未造成不良影响，不增加容积率的，城市

重点地区有特别要求的除外； 

（三）工业区内因工业项目用地调整，取消双向两车道的

城市支路，且不影响整体交通组织的; 

（四）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，

同一编制单元范围内建设容量增减调配的； 

（五）市委、市政府重大决策项目，引起控制性详细规划

局部发生变化，但不对其主导功能、发展目标、结构布局、设

施配套产生重大影响的。 

第九条  本规定第八条、第九条所述情形以外的，属于控

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。 

第十条 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技术性完善，由城区人民政府

（管委会）或市级职能部门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书面申

请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通过后，城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或市级职能部门委托具有相应规划编制资质的单位进行论证，

并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。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对论证方案进行审查，审查通过

后对论证方案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日，有重大异议的

申请主体应通过召开座谈会、论证会、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充分

论证，论证方案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。  

第十一条 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般调整，由城区人民政府

（管委会）或市级职能部门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书面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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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通过后，城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或市级职能部门委托具有相应规划编制资质的单位对控规调整

的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同步编制调整论证方案，并征求规划地段

内利害关系人意见。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对必要性论证及调整论证方案进

行审查，审查通过后对论证方案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10

日，有重大异议的申请主体应通过召开座谈会、论证会、听证

会等方式进行充分论证。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论证方案提交市规委会审议，审议

通过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 

第十二条 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，由城区人民政府（管

委会）或市级职能部门委托具有相应规划编制资质的单位对控

规调整的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书面申

请。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对调整申请进行审查，审查通过

后以公示方式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意见，公示时间不少

于 10 日，必要时应当由申请主体组织听证； 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调整申请及必要性论证分析报市政

府批准后，由城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或市级职能部门委托具

有相应规划编制资质的单位编制调整论证方案，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组织对调整方案进行审查，审查通过后对论证方案进行

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0日，有重大异议的申请主体应通过召

开座谈会、论证会、听证会等方式进行充分论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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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论证方案提交市规委会审议，审议

通过后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 

第十三条  襄州区所辖一般镇（石桥镇、龙王镇、黄集镇、

古驿镇、朱集镇、程河镇、张家集镇、黄龙镇）的控制性详细

规划调整，由襄州区人民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另行制定。 

第十四条 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调整申请须明确调整的理

由和内容，并附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。 

第十五条 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技术性完善和一般调整方

案经批准后，定期报原审批机关备案；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

方案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，报原备案机关备案。 

第十六条  襄阳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（襄州区所辖一般镇

除外）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方案经批准后，由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按程序纳入“规划管理信息系统”。 

第十七条  本规定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八条 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备注 ： 

（一）本规定所称“公益性公共设施”，是指中小学、文

化、体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福利、社区管理与服务设施（商业

除外）、党政机关办公。 

（二）本规定所称“街区”，是指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城

市道路、铁路或河流、山体等围合的整体地块，可为单一地块，

也可由多个地块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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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规定所称“重点地区”，是指城市中心地区（万达

商圈、沃尔玛商圈等）、体现城市历史风貌的地区（古城、陈老

巷等）、综合性新城区（东津 CBD等）、重要城市街道（东西轴

线、长虹路等）、临山滨水区、交通枢纽地区及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划定的其他区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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